河南省许昌市人民检察院“机关物业管理
服务”项目
 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    （一）项目名称：河南省许昌市人民检察院“机关物业管理服务”；
（二）采购方式：公开招标
（三）主要内容、数量及要求：主要内容为许昌市人民检察院提供物业服务，主要包括为（1）物业服务的综合管理；(2）建筑物及附属物、路面的日常养护维修；（3）供电设施设备运行管理维护；（4）给排水设施设备运行管理维护；(5)消防、安防设备设施日常维护及专业维保;（6）中央空调系统运行管理及专业清洗维护;(7)机关秩序与安全管理维护；(8)机关环境卫生保洁服务；(9)机关会议及接待服务；(10)电梯运行与专业维保；(11)机关绿化养护、修剪服务;（12）配合、协调及其它相关勤杂服务等。
（四）预算金额：306.8万元/两年,153.4万元/年；
最高限价：306.8 万元/两年,153.4万元/年
二、技术要求
1、采购人管理办法
采购人定期或不定期对中标人服务质量进行检查，并提出整改意见；采购人参照合同履约内容负责拟定物业管理考核办法，
采购每月对中标人提供的物业服务进行考核，当月考核得分在 90 分以上（含90 分），全额支付当月相应的服 务费用，考核得分在80 分～90 分之间（含80 分），扣除当月相应服务费用的 5%，考核得 分在80 分以下（不含80 分），扣除当月相应服务费用的 10%。半年内，累计两次考核得分均低于 80 分的（含80 分），采购人经报政府采购监督部门同意后，可无条件解除合同。
2、物业考核扣分标准 （每月总分值100分，次月重新计算。）
 物业值班人员应严格落实值班制度，无脱岗漏岗现象，如发现脱岗漏岗一次扣10分，电力维护人员应保持24小时在岗在位，发现脱岗漏岗的，一次扣10分，并对责任人进行调整处理。消防监控室应保持24小时不间断值班，确保消防设施完整好用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，监控室值班人员如发现脱岗漏岗的一次扣20分。
 对招标文件所规定的采购内容采购人不定期抽查，在检查中每发现一项不合格的，从当月总分值扣除2分，中标人针对存在问题应立即整改，并向采购人承诺整改完成日期，到期如果还不能完成整改的，直接扣10分。
 本项目执行标准参照《物业管理条例》、《河南省省直机关办公用房物业费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豫财行【2015】214号文件，中标人提供的服务项目均需达到《河南省省直机关办公用房物业费管理办法》规定的三级服务标准要求。
三、商务要求
1、交付（实施）时间（期限）：自合同生效之日起两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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